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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

黄光裕倒下能否终结“官商合谋”？

明 镜
评 论

■毕舸

前天，备受关注的国美集团

董事局原主席黄光裕案一审宣

判，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非法

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和单位行贿

罪判处黄光裕有期徒刑 14年

（据新华社）。

这似乎又印证了那个著名的

笑话，即胡润财富榜是“杀猪

榜”。黄光裕也曾在胡润财富榜

上傲视群雄，长期给外界留下的

印象是其领衔的民营企业锐意进

取，以狂飙突进的扩张速度成就

了一段发展神话。而随着本案曝

光，民众才逐渐了解到神话背后

的灰色财技及官商网络。

一个个叱咤风云的富豪相继出

事，仿佛在指向中国民营企业的宿

命———在财富原罪上有着太多烙印。

诚然，这与其中部分富豪，或者

说民营企业家片面追求企业发展速

度、急功近利有关，但也与其身处的

社会环境息息相关。黄光裕的悲剧根

源就在于通过与权力合谋，将企业上

市、对外扩张及经营资本化也变成

了一种权力资源。他获得了权力的

包庇而无所不为，这本身就是权力

越界不受管制的影射。

因此，黄光裕倒下能否终结

“官商合谋”，或者说会对治理

“官商合谋”现象产生什么样的推

动作用，才是此案更为重要的命

题指向。

中国民营企业面临“去黄光裕

化”的选择———究竟是走符合市场

规律的规范经营、公平竞争的发展

之路，还是继续利用当下的某些体

制漏洞，与权力掌控者形成利益共

同体，通过垄断坐庄、非法交易获

取暴利？

或许，这不是打倒一个黄光裕

或一批“灰色富豪”所能解决的。

终结“官商合谋”现象的要害在

于，对公权力异化为少数人“私

权”，市场过度管制及干预所造成

的结构性伤害，以及权力庇佑资本

轻易突破市场与法律规范等重大体

制弊端的反思与改进。

法律对黄光裕所犯罪行进行了

惩处，这是事后追惩。而如何使之

前置为预防与威慑功能的日常体

现，监督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依法

经营，监督政府相关部门依法行

政；让一度被低估的法治威严还原

成社会的公正信仰，让看似强悍的

权钱联盟在公共监督下逐步被瓦

解，才是更值得我们思索的。

药品定价不核
生产成本岂能不虚高
■孙瑞灼

出厂价只有 15.5元的癌症

辅助药物芦笋片，在湖南湘雅二

医院销售价格竟一度高达 213

元！湖南省物价局副巡视员郭志

球 17日下午在通报会上承认

136元的指导价偏高。郭志球

说，“现在看来，我们没有及时

了解到 15.5元／盒的出厂价和

30－40元／盒的医药公司购进

价等重要信息，导致制发的136

元／盒的投标报价指导价偏高。”

（据新华社）

出厂价 15.5元的药品，却

定了个136元的政府指导价，这

何止是偏高，简直是畸高到离谱

的程度！这件事暴露出我国药品

定价机制存在的重大缺陷。

先看看湖南物价部门是如何

出台这个可笑的政府指导价的

吧！据报道，2006年11月，湖南

省物价局依据企业提供的相关资

料，对该药品制定了160元／盒

的最高零售价。2007年，湖南省

物价局根据药品生产地物价部门

提供的218元／盒的价格，将这

个药品的最高零售价调整为

213元／盒。2010年，湖南省物价

局参考了周边省份2008年实际执

行的中标价格，确定该药品的投标

报价指导价格为136元／盒。原

来，物价部门确定指导价的依据

竟是企业提供的资料以及周边省

份该药品的中标价格，根本没有

对药品生产成本进行核算。如此

定价，想不虚高都难。

国家对药品实行政府指导

价，本是为了降低药价、减轻群

众看病负担。然而，这一政策在

执行中却出现了严重偏差。
其一，药品定价没有以严格

核算药品生产成本为前提。就像

湖南这样，物价部门只听企业一

面之词，根据药品生产企业提供

的资料来确定价格，对药品生产

成本两眼一抹黑，导致政府指导

价远超其真正的价值。

其二，没有建立药品定价失

真责任追究机制。药品生产企业

为了让药品定一个高价格，难免

会对职能部门有关人员进行“公

关”，药价严重失真的背后往往

藏着权钱交易。加之就算药品定

价失真，有关人员也不会被问

责，所以药价腐败就愈演愈烈。

因此，要想让虚高的药价真

正降下来，就要进一步完善我国

药品定价机制。在严格核实药品

生产成本的基础上，建立药品定

价责任制———谁定价谁负责，一

旦出现定价严重虚高的情况，相

关人员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邓海建

据悉，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起

草修订的工资条例将在年内出台，

全社会呼唤已久的工资协商制度、

同工同酬等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条款

将被纳入其中 （5月 18日 《中国

经济时报》）。

工资条例将是目前级别最高的

关于劳动者薪酬保护的法规。立法

是有法可依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

说，即将出台的工资条例对劳动者

的确算得上长线利好。

但就工资条例的制定与出台来

看，路径显然并不平坦。数年之

前，草案就曾因各方利益博弈激

烈、相关条款争议过大而搁浅。此

前又有消息说，因遭央企反对，经

历6次草案修改的工资条例再次难

产。于是有人得出结论———工资条

例的出台是收入分配改革从“说”

到“做”的转折。

这话似曾相识。没错，当年劳

动合同法出台也是一波N折，有

政协委员公开反对新法实施，甚至

有个别外资企业威胁撤出中国、以

此抗议新法“加大”的用工成本。

结果呢？无非是虚惊一场，政策利

好并没有扭转普通劳动者的命运，

拖欠工资等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仍

是屡见不鲜。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工资

条例最后也会落得如此下场。但

是，立法充其量只是经济社会汪洋

中的一叶扁舟，有法可依不等于有

法必依，更不等于执法必严。那些

为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法条，若只

空有文字上的激情，结果必然是

“载不动许多愁”而已。

工资共决、同工同酬，这些平

权的诉求其实并不新鲜，甚至老套

得很。然而，此般权益一旦归位，

则必然意味着资方将爆发一场“工

资革命”：一是劳动者要华丽地强

势起来，拥有与资方博弈的对等能

力；二是劳动监察部门迅即警觉起

来，要拿起责罚的板子随时伺候

着；三是所谓“临时工”、“临聘

人员”、“编外人员”统统翻身做

主人，与正式工腰板一样硬。问题

是，仅靠一个条例，真能赐予现有

的劳动机制、用人体制、监管素养

以无穷魔力？

新法即出，本来是不应该过于

悲观的，但悲观也恰因为我们对其

寄予更多的期待。劳资关系总会正

常起来，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也不可

能永不落地，但这个节点我们还是

希望近些、更近些。工资条例来

了，即便这可能是一张空头支票，

我们也希望它是一个拐点，至少要

能提示相关配套改革集体跟进，而

不能让意气风发的法规孤零零地唱

成过气的卡拉OK。

工资条例
载得动这许多期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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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调控力度不大”不如不征
■李记

房产税开征脚步声渐近。据

悉，中央财税部门已紧锣密鼓地进

行房产税各项准备工作，基本思路

是，对1986年发布的《房产税暂行

条例》进行修订，将房产税覆盖到

个人非营业性房产，在某些房价上

涨过快城市先行试点（5月 18日

《中国经济周刊》）。

无厘头的是，这以楼市调控为

名开征的房产税，并不能很大程度

地起到调控作用。报道中，国家税

务总局一位官员表示，“如果开征

房产税，调控力度并不大，不必太

恐慌。”

说实话，普通公众未必搞得懂

房产保有税、房产特别消费税、房

产税、物业税等概念的区别，咱们

更在乎的是，开征房产税后，自己

的税负和基本生活成本会不会更

高了。而对于那些囤房客、炒房客

来说，如果房产税较之他们的预期

收益而言只是“毛毛雨”，他们也不

会恐慌。

当前，一系列楼市调控政策出

台之后，各地房地产市场的表现却

不尽如人意。房价是“真摔”还是

“假摔”的问题，社会上一直在热烈

讨论；而成交量下跌、房价上升的

怪现状，却仍在各地继续上演。在

这种情况下，动用各种方法调控房

地产市场，大有一拥而上的趋势。

但是，任何政策从出台到发挥效

力，必会经历一个延迟期。对此，相

关方面应该掌控好整体的政策方

向，督促地方政府积极作为，落实

政策，而不能病急乱投医。

总之，不管是出于调控房地产

市场，还是为了增加税收，开征房

产税不是不可以，但开征前起码应

该做充分的调研与论证，严格遵循

相应的程序。这些基本问题尚未搞

清楚就试点开征房产税，还打着调

控房价的旗号，令公众徒增生活成

本和担忧，实在还不如不征。审慎

考虑开征房产税，应该成为相关部

门的共识。

“新官上任”式的扫黄打黑只是权宜之计
■吴龙贵

“天上人间”和其他3家顶级娱

乐场所被勒令停业整顿6个月，近

日成为京城民众奔走相告的热门话

题，本次扫黄“力度空前，高调罕

见”。京城高调扫黄的背后，是北京

市公安局新任局长傅政华的低调上

任，他将上任后的第一把火指向扫

黄工作（5月18日《南方都市报》）。

多年来，北京警方对卖淫嫖娼

都保持高压打击态势，但“天上人

间”总能安然无恙，因而每逢警方

宣布扫黄，总有群众不屑：“有本事

就查查‘天上人间’去！”这种不屑

至少传递了两个信息：第一，“天上

人间”的问题很严重；第二，“天上

人间”后台很硬。

而傅政华上任后的第一把火

就指向扫黄，且一下子就查封了

“天上人间”，让人不禁想到了另一

位警界一把手———重庆市公安局

局长王立军。王立军于前年全面执

掌重庆警界后重拳打黑，致12名

厅局级干部落马，4000余名黑恶

势力成员被抓。虽然一个是打黑，

一个是扫黄，但他们走出的是相同

的轨迹，新官上任便建立奇功，完

成了在其前任看来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我不知道傅政华会否像王

立军一样获得一个“扫黄局长”的

美誉，但可以肯定，“新官上任”式

的打黑扫黄治理模式获得了越来

越多的认同。

“新官上任”之所以如此神奇，

当然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新官上

任主抓某一件事，说明这件事已经

严重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并

且已经受到上级部门的明确授意

授权，因而往往能够减少或消除许

多牵制和阻挠，取得事半功倍的效

果。另一方面，我们素有“新官上任

三把火”的政治传统，官员履新习

惯于选择一两件“大事”作为树立

个人和部门权威的突破口。

所以，这本质上仍是一种权宜

之计，并不具备广泛的制度复制

性。事实上，无论是重庆黑恶势力

的猖獗，还是北京“天上人间”的不

败神话，都只能证明局部权力生态

的溃烂，而非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

堕落。傅政华和王立军之成功，也

不必然表明他们就比前任更高明

更有魄力，也可能他们仅仅是在合

适的时间坐在了合适的位子上。

“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威力毕

竟不是持久的，关键是看“三把火”

之后怎么办，是温水煮青蛙般渐渐

懈怠和麻木，还是将这种作风持

之以恒。而这并不完全取决于“新

官”个人，还取决于权力环境。正

如文强当年也是赫赫有名的“打

黑英雄”一样，如果没有约束，权

力与利益的勾连就不会停止。而

这样的命题，对新官和旧官其实

都是一样的。

山东省日照市政府

在“绝版”地段兴建

3500多套住房，

专供市直机关

公务员，且价格

比同地段商品房低30%

以上。这个被当地老百

姓戏称为“国内地市级

最牛”的低价官宅建设

计划，因为一份材料“泄

露”而让公众一览无余

（5月19日《经济参考

报》）。

最牛官宅群

■李美 画


